
1.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冶金企业、有色金属企业，以及有金属冶炼活

动的机械铸造企业

3.检查项：未设置出水温度、进出水流量差等监测报警装置，

或者监测报警装置未联锁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无

5.检查内容：转炉、电弧炉、AOD 炉、LF 炉、RH 炉、VOD 炉

等炼钢炉的水冷元件未设置出水温度、进出水流量差等监测

报警装置，或者监测报警装置未与炉体倾动、氧（副）枪自

动提升、电极自动断电和升起装置联锁的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转炉、AOD 炉的氧枪自动升起未与氧枪氧气压力、冷却

水进水流量、出水温度、进出水流量差联锁；水冷副枪自动

升起未与副枪冷却水进水流量、出水温度、进出水流量差联

锁；炉体倾动未与水冷氧枪或者副枪的进出水流量差联锁。

6.2LF 炉的水冷钢包盖，电弧炉水冷炉壁、水冷炉盖、水冷

氧气顶枪、竖井水冷件，Consteel 炉连接小车水套，未设置

出水温度与进出水流量差监测报警装置，或者报警装置未与

电极自动断电和升起联锁。

6.3 电弧炉水冷氧气顶枪的出水温度与进出水流量差监测报

警装置，未与顶枪自动提升和停止供氧联锁。

6.4VOD、CAS-OB、IR-UT、RH-KTB 等精炼炉的水冷氧枪未设



置进出水流量差监测报警装置，或者报警装置未与氧枪自动

提升和停止供氧联锁。

6.5 除外情形：

使用雾化水（压缩空气和水的混合物）冷却工艺，且设有雾

化水循环供水水箱和实时监测水箱内水位差的电弧炉，未设

置进出水流量差监测报警装置。


